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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提高环境影响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素质，确保环境影响评价质量，我国
从2005年起开始举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目前已经举办了4次。
    为了充分满足参加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考生的应试需求，作者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同济大学等名牌大学和国内一流的甲级环评机构中具有丰富环评工作实践和考试辅导经验的专家
共同策划编写了这套《2009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重点解析及仿真题库》丛书（共4本）。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力求做到内容全面，针对性强。
在对前几年考试内容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众多考生的反馈意见，作者对应考内容进行了归
纳整理和精简，以便于考生提高复习效率，尽快掌握应考内容。
同时，辅以大量仿真练习题，完全依照考试题型命题并相应给出了答案解析，以利于考生的进一步提
高。
在对命题趋势预测的基础上，作者纳入了最新出台和实施的重要法规政策、标准等内容，以求最大可
能地增强考生的应考能力。
    从读者反馈情况来看，本书2008版本对于考试内容有较高的覆盖率，重点分析准确，但也有个别遗
漏，因此，在2009版本中作者综合了参加近两年考试的考生的反馈信息，对内容进行了修订、补充、
完善，力求做到对于考题涉及知识点的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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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及环境保护法  一、重点解析    （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
二）环境保护法　二、仿真题库    （一）单项选择    （二）多项选择　三、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
选择    （二）多项选择第二章　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配套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  一、重点解析    （一）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理论    （二）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三）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四）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五）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环
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　二、仿真题库    （一）单项选择    （二）多项选择　三、答案及解
析    （一）单项选择    （二）多项选择第三章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  一、重点解析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三）《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十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十六）《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    　（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    　（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二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二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二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二十三）《风景名胜区条例》    　（二十四）《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二十五）《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    　（二十六）《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二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
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二十八）《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
境管理条例》  　二、仿真题库  　（一）单项选择  　（二）多项选择　三、答案及解析  　（一）单
项选择  　（二）多项选择第四章　环境与产业政策　一、重点解析 　 （一）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
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二）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的污染控制要求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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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
　　（3）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
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安装使用，并处罚款。
　　（4）对违反本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情节较重的，对有关责任
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5）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
，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
前款规定的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责令停业、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决定；责令中央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停业、关
闭，须报国务院批准。
　　（6）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
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
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7）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律
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
担责任。
　　（8）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
害时起计算。
　　（9）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土地、森林、草原、水、矿产、渔业、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的破坏的，
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11）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
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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